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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文 件
浙大马院发〔2021〕10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

助教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教研中心、各研究机构、各部门：

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研

究生助教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21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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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

助教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2021 年 5 月修订）

一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选聘原则和基本要求

（一）助教选聘原则

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年级研究生须担任本科生思想政治

理论课助教（其中博士生不少于一年，硕士生不少于半年），

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担任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。一年

级研究生申报岗位数无法满足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

岗位需求时，可从马克思主义学院其他年级研究生或其他院

系优秀研究生中遴选。

（二）助教选聘基本要求

1.信念坚定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
2.品行端正，身心健康，有责任感和进取心；

3.学业情况良好，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与沟通表达能

力；

4.无违反校纪校规等不良行为；

5.热爱学生，关心学生；

6.认真负责，积极主动，能积极配合教师开展工作；

7.满足所申请教师助教岗位的其他要求。

二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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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醒教师开展教学工作

1.根据教师本学期课表，每周提醒教师下周上课时间和

地点；

2.教师授课时间地点非固定时，应当在每次上课前做好

提醒工作；

3.熟悉本学期校历中各类调课、补课等教学工作调整情

况，协助教师做好教学安排。

（二）协助教师做好课堂管理工作

1.完成助教申请程序后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，并将本人

联系方式留给学生；

2.协助教师做好线上教学平台、各类课程群管理工作，

关注学生动态、积极回应学生提问；

3.协助教师做好学生到课管理工作；

4.协助教师做好课堂纪律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协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

1.参与教师课前教学准备工作；

2.协助教师完成学生展示课、讨论课等各教学工作环

节；

3.协助教师开展现场教学活动；

4.协助教师做好学生各类答疑工作；

5.做好随堂听课工作。

（四）协助教师开展教学考核工作

1.做好学生平时作业收发、整理、批改、管理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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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做好学生平时成绩登记工作；

3.协助教师做好期末阅卷、复核和登分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教师做好教学应急处理工作

1.教师因突发事件无法到达课堂授课，助教需根据教师

安排前往课堂做好教学管理等工作；

2.学生因突发事件无法上课，助教应协助学生做好协调

联络工作；

3.教师授课期间保持手机畅通，避免漏接教师或学生来

电；

4.发生任何教学突发状况须立即向学院思想政治理论

课教学办公室反映。

（六）其他

完成教师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申请与聘任

（一）助教申请

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申请：在教学管理信息服务

平台中进行，研究生根据教师填写的上课时间、具体课程、

招聘要求和助教具体工作要求申请合适的助教岗位；研究生

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申请：根据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负责

人发布的助教岗位需求申请合适的助教岗位。

研究生选择助教岗位时应保证自身课程安排与申请岗

位的课程时间不冲突。

每位研究生应聘的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生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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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政治理论课助教岗位津贴总数均不得超过 5000 元。

（二）助教聘任

学生担任助教课程教学学时数 1/4 时段内（短学期课程

前两周，长学期课程前四周），如教师对助教工作不满意，

可以提出解聘，不发放助教津贴。

对因故无法继续工作或无法胜任工作的研究生助教，学

院可予以解聘，不发放助教津贴。

四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培训与管理

（一）助教培训

研究生助教须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

助教岗前培训，掌握助教的基本知识与技能。

研究生助教须接受课程主讲教师和学院关于课程内容

与教学方法等的培训、积极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助教主题

培训工作坊以及接受教学过程中的管理与指导。

（二）助教管理

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须每周在教学管理

信息服务平台中填写研究生助教周志。

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须在学期结束时向

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办公室提交一份助教工作总结。

研究生助教周志和总结是研究生助教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考核与津贴发放

（一）助教考核

研究生助教须接受考核管理。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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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不合格三个等级。助教考核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。考核

结果将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上进行公示。研究生在担任助

教期间出现以下情况将被评定为不合格：

1.无故不履行助教工作职责或不完成教师安排的合理

助教任务；

2.完成工作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；

3.担任助教期间教师出现教学事故，且助教未履行相关

助教职责。

（二）助教津贴

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全额岗位的研究生助教津贴按

照 1000 元/月、5 个月聘期的标准发放，所有助教津贴在夏

学期和冬学期结束后根据考核结果由本科生院统一发放。研

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岗位津贴由研究生院在学期结束

后核定并统一发放。根据助教考核结果，助教考核管理中评

价等级为不合格者，将扣减 50%的助教津贴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助教乘车证

乘车证是助教用于往返学院所在校区与教师开课校区

之间的校车乘车证明。每学年秋学期开学初，有需要同学将

一张一寸照（背面写上学号姓名）交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

办公室统一办理。

（二）助教证明

经研究生助教个人申请，学校可为考核评价合格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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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生助教出具“浙江大学课程助教工作经历证明”。

七、附则

1.本办法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办法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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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科生院。

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